附件

汕头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与
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实施办法
根据国家和省、市有关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工作的要求，为做好我市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工作，确保考试招生录取工作公平、公正、公开、规范有序、监督有力，现就我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以下简称“学业考试”）与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工作提出如下实施办法。
一、学业考试
（一）文化科考试科目、形式
考试科目：九年级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道德与法治、历史等7门学科；八年级地理、生物等2门学科。
考试形式：实行闭卷笔试，试题由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命制。
（二）实验操作考试
考试科目：九年级物理实验操作和化学实验操作；八年级生物实验操作。
考试形式：动手操作，评委现场给分。试题由市教育局命制。
（三）各科分值
各科分值如下：

1．语文、数学、英语科单科卷面分满分各120分（英语科含英语听力考试30分），成绩按考生考试成绩计入中考录取总分。

2．道德与法治、历史科单科卷面分满分各100分，成绩按考生考试成绩的90%折算计入中考录取总分。

3．物理、化学科单科满分各100分，单科成绩由考生笔试成绩和实验操作考试成绩相加构成，其中笔试卷面分满分各100分，笔试成绩各按考生考试成绩的90%折算，实验操作考试满分各10分，成绩各按考生实验操作考试成绩计算。物理、化学科各按考生单科成绩计入中考录取总分。

4．体育科单科满分70分，考试的有关规定见《汕头市教育局关于印发<2026年汕头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体育科考试实施方案>的通知》(汕市教〔2025〕81号)。

5．地理科单科卷面分满分100分，成绩按考生考试成绩的20%折算计入中考录取总分。

6．生物学科单科满分100分，单科成绩由考生笔试成绩和实验操作考试成绩相加构成。其中笔试卷面分满分100分，成绩按考生考试成绩的90%折算；实验操作考试满分10分，成绩按考生实验操作考试成绩计算。生物学科按考生单科成绩20%计入中考录取总分。
（四）计入中考录取总分的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构成
计入中考录取总分的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由语文、数学、英语（含英语听力）、道德与法治、历史、物理（含实验操作）、化学（含实验操作）、生物学（含实验操作）、地理和体育科考试成绩构成，满分为850分，全市统一组织，具体计入中考录取总分的各学科情况见下表：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各学科计入中考录取总分分值
	科目
	卷面分
	计入招生录取成绩
	说明

	语文
	120
	120
	

	数学
	120
	120
	

	英语
	120
	120
	其中英语听力30分

	道德与法治
	100
	90
	

	历史
	100
	90
	

	物理
	100
	100
	其中笔试成绩各占90%，

实验操作成绩各占10%

	化学
	100
	100
	

	生物学
	100
	20
	

	地理
	100
	20
	

	体育与健康
	
	70
	

	各学科计入录取总分
	
	850
	不包括学生初中三年的综合素质评价总评成绩25分


（五）文化科笔试时间
1．考试学科：九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道德与法治、历史等7门学科和八年级的地理、生物学等2门学科。
2．考试时间

	日   期
	考试时间
	科   目

	6 月 30 日
（星期二）
	上午
	08:30—9:30
	60 分钟
	地理（八年级）

	
	
	10:20—11:20
	60 分钟
	生物学（八年级）

	
	下午
	15:00—17:00
	120 分钟
	语文

	7 月 1 日
（星期三）
	上午
	08:30—9:50
	80 分钟
	物理

	
	
	10:40—11:40
	60 分钟
	道德与法治

	
	下午
	15:00—17:00
	120 分钟
	数学

	7 月 2 日
（星期四）
	上午
	08:30—10:00
	90 分钟
	英语

	
	
	10:50—11:50
	60 分钟
	化学

	
	下午
	15:00—16:20
	80 分钟
	历史


（六）文化科的评卷组织
我市2026年学业考试评卷继续实行计算机辅助网上评卷，评卷场分别设置于金平、龙湖、濠江、澄海、潮阳和潮南区。评卷工作由市招委会和市教育局统一领导、统一组织实施，并由市评卷领导小组制定统一评卷要求、统一评分标准、统一评卷程序；考试成绩由市招生办统计并公布。
二、高中阶段学校录取成绩总分构成及作用
高中阶段学校录取成绩总分由学业考试成绩和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成绩构成，满分为875分（其中学业考试成绩满分为850分、综合素质评价满分为25分），是高中阶段学校录取的主要依据。综合素质评价具体规定见《关于印发<汕头市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方案>的通知》（汕市教〔2021〕115号）。
三、政策性照顾优待规定
（一）政策性照顾优待工作项目按照《关于规范汕头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政策性照顾加分工作的通知》（汕招〔2019〕11号）、《关于规范汕头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政策性照顾加分工作的补充通知》（汕市教〔2023〕14号）、《汕头市应急管理局  汕头市教育局  汕头市消防支队关于做好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及其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汕应急〔2019〕160号）和《汕头市应急管理局  汕头市教育局  汕头市消防救援支队关于做好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及其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补充通知》（汕应急〔2022〕32号）等有关规定执行。烈士、因公牺牲等其他符合优待的军人子女的加分或优待项目按照《汕头市教育局 汕头警备区政治工作处关于进一步做好汕头市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汕市教〔2025〕9号）执行。

（二）其它

1．同时符合多项加分项目的考生，不作累计加分，只取最高的一项分值作为考生加分项。

2．同时符合加分和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的考生，仅取加分项予以照顾。

3．各区（县）和各初中学校应对符合政策性照顾优待和加分的考生进行公示，其中对于符合加分条件的考生，初中学校还必须在考生所在班级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10个工作日。

四、高中阶段学校录取志愿填报
（一）志愿填报时间和办法
凡参加今年我市统一组织的高中阶段学校录取的考生均须通过汕头市招生办中招管理系统，实行网上填报志愿，志愿填报的具体时间和规定由汕头市招生办另文通知。

（二）志愿填报其他规定

1．本市户籍考生填报普通高中统招生志愿的有关规定。

（1）金平、龙湖区户籍且在户籍所在区就读的考生可填报：①汕头市金山中学、汕头市第一中学、广东汕头华侨中学、汕头金中海湾学校、汕头市实验学校、濠江区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濠江实验学校；②本人户籍所在区普通高中学校；③在本人户籍所在区有招生计划的民办普通高中学校;④在本人户籍所在区有招生计划的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学校；⑤南澳中学南澳金中班。

（2）澄海、濠江、潮阳和潮南区户籍且在户籍所在区就读的考生可填报：①汕头市金山中学、汕头市第一中学、汕头金中海湾学校、濠江区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濠江实验学校；②本人户籍所在区普通高中学校；③在本人户籍所在区有招生计划的民办普通高中学校;④在本人户籍所在区有招生计划的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学校；⑤南澳中学南澳金中班。

（3）南澳县户籍且在户籍所在县就读的考生可填报：①本人户籍所在县普通高中学校；②南澳中学南澳金中班。

（4）普通高中学校自主招生计划、招生范围，具体参看2026年汕头市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符合条件的考生方可填报。

（5）本市户籍在非户籍所在区（县）就读初中且在学业考试报名时未申请“借考”手续的初中毕业生，其志愿按就读学校所在区（县）户籍考生同等条件填报。

（6）本市户籍在非户籍所在区（县）就读初中并在学业考试报名时申请“借考”的初中毕业生，按户籍所在区（县）考生填报的规定进行。

（7）符合《汕头市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汕头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汕招办〔2025〕149号）规定的革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残疾军人的子女等八类“照顾生”填报志愿办法与就读学校所在区（县）户籍考生一致。
2．来汕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填报我市普通高中学校志愿有关规定。

（1）随迁子女同时具备以下条件并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者（下称“随迁子女一类考生”），填报志愿办法与其父母居住地所属区（县）户籍考生一致。

①其父母至少有一方在我市居住满3年，有合法稳定职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

②其父母至少有一方工作场所必须在汕头市；

③其父母至少一方按照国家规定在我市参加社会保险满3年（截止时间为2026年8月31日）；

④随迁子女本人具备我市初中阶段3年完整学籍。

（2）不同时具备上述条件或提供证明材料不全者（下称“随迁子女二类考生”），可参加我市学业考试，志愿填报与考生就读学校区（县）户籍考生一致，但不享受报考“名额分配”资格。

3．非应届初中毕业生不得报考我市普通高中第I类学校（即原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和达到同等级别的学校）、普通高中第II类学校（即原省一级普通高中和达到同等级别的学校）计划生、高职院校五年一贯制、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三二分段”、“3+4”中本贯通班志愿。

4．2026年，我市公办普通高中第I类学校和第II类学校将安排不低于学校年度招生计划50%的招生名额直接分配到相关各普通初中学校（含公办和民办九年一贯制学校、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初级中学、完全中学）。名额分配招生的志愿填报及录取规定按《汕头市教育局关于印发<汕头市2026年公办优质普通高中名额分配实施方案>的通知》（另行通知）执行。

5．我市应届初中毕业生、往届初高中毕业未升学学生、进城务工人员及其随迁子女、港澳居民或其随迁子女、城乡劳动者、返乡农民工、下岗职工、退役军人、退役运动员、退役士兵等均可报读面向我市招生的各级各类中职学校（含技工学校，下同）。

五、高中阶段学校录取工作
（一）普通高中录取的条件及办法
1．统招生
根据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结合考生的高中阶段学校录取总分，分批次、按志愿投档，从高分到低分进行择优录取。
（1）录取条件
①录取普通高中学校（含综合高中）计划生、扩招生的基本条件为：初中学生综合素质“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质和社会实践”五个方面评定均为C级以上（含C级）。
②录取优质普通高中名额分配生的基本条件为：综合素质评价“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质和社会实践”五个方面均为B级以上（含B级）。
③录取公办民办普通高中的考生志愿均应在市中招平台上统一填报。
（2）录取办法
①我市公办民办普通高中同步录取。
②普通高中学校按平行志愿投档。以各学校招生计划为依据，按招生计划与录取人数1:1比例进行投档。
③投档前先将考生按高中阶段学校录取成绩总分和政策性加分合并成投档分数，并按投档分数从高分到低分进行排序,投档分数相同时,按以下原则进行排列，并生成考生同分投档序位：
第1序位: 按政策照顾“优先录取”对象优先予以录取;

第2序位: 比较考生高中阶段学校录取成绩总分，高者优先；
第3序位: 比较综合素质评价总分，高者优先;

第4序位: 比较“数学、语文、英语”三科总分，高者优先；
第5序位：比较数学成绩高低，高者优先；
第6序位：比较语文成绩高低，高者优先；
第7序位：比较英语成绩高低，高者优先；
第8序位：比较道德与法治成绩高低，高者优先；
第9序位：比较物理成绩高低，高者优先；
第10序位：比较化学成绩高低，高者优先；
第11序位：比较历史成绩高低，高者优先；
第12序位：比较体育成绩高低，高者优先。
根据考生投档分数及同分投档序位情况逐个检索考生，排序高的考生优先按其填报志愿顺序依次检索，被检索的志愿中出现未完成招生计划的学校即向学校投档。
④金平区东厦中学和金禧中学扩招生录取严格按投档排序从高到低录取，同时设置最低录取分数线，扩招生录取分数线控制在金平区本校录取计划生分数线下80分以内。
2．自主招生
（1）根据《汕头市教育局关于印发《汕头市教育局关于深化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工作方案》的通知》（汕市教〔2023〕110号）《汕头市教育局关于同意汕头市金山中学等5所学校2026年高中一年级自主招生有关问题的批复》（汕市教基〔2026〕4号）和《汕头市教育局关于2026年度区属公办普通高中学校自主招生有关工作的通知》（汕市教基〔2026〕5号）等文件精神，2026年我市将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中阶段学校自主招生工作，凡经市教育局审核同意的普通高中，可自行选拔具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学生，自主招生比例一般控制在其年度招生计划的10%以内。自主招生方案须经市教育局审核或备案后方可向社会公布。
（2）根据省教育厅的有关规定，体育、艺术、小语种和科技等特长特色类型招生均纳入自主招生范围。

（3）各普通高中学校除体育、艺术类以外的其他自主招生类型必须在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结束后方可进行。

（4）各公办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录取总分由学校自主招生成绩和统招生投档分按比例合并而成，其中统招生投档分占自主招生录取总分原则上不低于50%。
（5）考生一经自主招生录取，将不再参加全市统一组织的省、市高中阶段学校录取。
（6）各校要严格按自主招生方案实施招生，学校主要领导对关键环节要亲抓亲管，考试各环节要全程录像。各学校将考试过程录像（音乐类的必须有录音）和考试成绩报主管招生办保存。
3．补录
公办普通高中第Ⅲ类学校和第Ⅳ类学校（即原市一级和市一级以下公办普通高中）录取学生注册后，有空余招生计划的，由区（县）教育局集中向市招生办提出申请，经市招生办同意后，可在本市未录取的生源范围内，根据考生志愿及相关录取要求，组织进行补录，补录工作要认真落实招生信息“十公开”要求。
高职院校五年一贯制招生考试

2026年高职院校五年一贯制招生考试的报名和录取等工作按照《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2026年高职院校五年一贯制单独招生考试工作的通知》（粤教考函〔2026〕2号）和《关于做好2026年广东省高职院校五年一贯制单独招生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粤考院函〔2026〕25号）等文件执行。
（三）中职学校的录取
1．生源充足的中职学校招生要坚持综合评价、择优录取的原则，依据学业考试成绩和综合素质的评价结果，从高分到低分按学生志愿进行录取。
2．中职学校的招生录取必须在省中招服务平台进行。各级各类中职学校依据分级负责、分类操作、简化手续、分段实施、多次录取的原则，通过省中招服务平台从统一的初中毕业生数据库中录取新生。
3．中职学校招生由市招生办统一投档。其中实施中职学校（含技工院校）职普同招的“试点专业”和“3+4”中本贯通班的专业按平行志愿进行投档，其他学校和专业按梯度志愿进行投档。
（四）各类学校录取及送审时间安排
汕头市2026年各级各类高中阶段学校分三批进行录取。
1．提前批。一共分2种类型，一是公办普通高中自主招生或者南澳中学南澳金中班；二是“3+4”七年一体化中本贯通班（含汕头市林百欣科学技术中等专业学校、汕头市澄海职业技术学校“3+4”中本贯通班”相关专业班）。提前批在全市统一组织的省、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之前，依据类型顺序按照平行志愿进行投档录取。考生一经录取，不再参加下批次市统一组织的省、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
2．第一批。一共分5种类型，一是普通高中第Ⅰ类学校（即原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和达到同等级别的学校）；二是普通高中第Ⅱ类学校（即原省一级普通高中和达到同等级别的学校）；三是普通高中第Ⅲ类学校（即原市一级普通高中和达到同等级别的学校）；四是职普同招试点院校和专业（含同类技工院校和专业）；五是普通高中第Ⅳ类学校（即原其他高中学校，含综合高中）。第一批依据类型顺序按照平行志愿进行投档录取。
3．第二批。第二批主要包含其它中职学校和技工院校，但不含这些院校职普同招试点专业。一共分2种类型，一是中职学校和技工院校的三二分段专业；二是中职学校和技工院校的全日制专业。第二批依据类型顺序按照梯度志愿进行投档录取。
各类中职学校、技工院校第一阶段录取时间为8月1日-7日，统一在省中招服务平台进行录取。第二阶段录取时间为8月19日-11月10日，未完成招生计划或生源不足的中职学校，可自主组织生源（包括应往届初中毕业生、进城务工人员及其随迁子女等），通过省中招服务平台办理录取手续。
（五）录取通知书管理
全市普通高中的录取通知书由市招生办统一印制。
市招生办组织录取的普通高中录取通知书加盖市招生办录取专用章，由录取学校或由中考报名点发放给考生。
澄海区、潮阳区、潮南区和南澳县组织录取的普通高中录取通知书由区（县）招生办加盖公章，并确定发放办法，其中汕头市金山中学、汕头市第一中学、汕头金中海湾学校、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濠江实验学校和自主招生区域为全市（不含南澳县）的学校，录取通知书由录取学校发放。
五年一贯制、中职学校的录取通知书由录取学校印制并发放给考生。
（六）考生注册事项
根据省有关规定，考生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应及时按高中阶段学校规定的时间及有关要求，办理注册等手续。不能按时报到的已录取考生，应向高中阶段学校提出书面申请，经同意方可延期报到。对未经高中阶段学校同意逾期不报到的考生，视为自行放弃入学资格。
注：
1.“借考”是指我市户口在非户口所在区（县）就读的初中毕业生，选择回户口所在区（县）参加高中阶段学校录取，在中考报名时需办理的一项手续。
2.“名额分配生”是指经审核，符合我市优质公办普通高中名额分配录取资格并被录取的初中应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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